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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金枫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十七次股东大会（

２０１２

年年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上海金枫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十七次股东大会（

２０１２

年年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下午在上海影城

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４２

人，代表股份

１６３

，

７５８

，

６４３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７．３３０６ ％

。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葛俊杰先生主持。

二、会议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对下列议案进行了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其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

１６３

，

７５８

，

５４３

股， 反对票

０

股， 弃权票

１００

股， 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９９９９％

。 ）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票

１６３

，

７５８

，

５４３

股， 反对票

０

股， 弃权票

１００

股， 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９９９９％

。 ）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０３

，

２６９

，

０５０．６１

元，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３

，

２１７

，

６５６．７９

元，加年初未分配利

润

６６６

，

４５６

，

３８７．８２

元，扣除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实施

２０１１

年的利润分配方案分配股利

４３

，

８６７

，

１４９．２０

元，年末上市

公司可供分配的利润

７２２

，

６４０

，

６３２．４４

元。

公司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４３８

，

６７１

，

４９２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１．００

元（含税），合计分配股利

４３

，

８６７

，

１４９．２０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同意票

１６３

，

７５８

，

５４３

股， 反对票

０

股， 弃权票

１００

股， 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９９９９％

。 ）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

１６３

，

７５８

，

５４３

股， 反对票

０

股， 弃权票

１００

股， 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９９９９％

。 ）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公司

２０１３

年持续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将与实际控制人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发生持续性关联交易。 具体如

下：

关 联 交 易

类别

产品 关联人

２０１３

年 预 计 发 生 额

（

万元

）

采购

糯米

、

梗

米

、

小麦

光明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２００

总计

３

，

０００

光明集团及其其它控股子公司

５００

蜂蜜 上海冠生园蜂制品有限公司

３００

其它原辅

料及包装

材料

浙江汇诚通用印务有限公司

５００

光明集团及其其它控股子公司

５００

销售 酒

上海捷强烟草糖酒

（

集团

）

配销中心

１５

，

０００

总 计

３５

，

２００

农工商超市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上海天德酒业有限公司

７

，

０００

上海好德便利有限公司

１

，

２００

光明集团及其其它控股子公司

２

，

０００

合计

３８

，

２００

上述关联交易均以市场的公允价为交易价。预计

２０１３

年度将发生持续性购销关联交易

３．８２

亿元。本

授权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批准通过之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止。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股东不应当参与投票表决，其所代

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据此，与本次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光明食品

（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企业不参与对本议案的投票表决。

（同意票

３

，

６１８

，

４２６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１００

股，关联股东放弃投票权，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９９７２％

）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向银行申请贷款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运作需要及资金使用计划， 预计公司在

２０１３

年度内向银行贷款余额不超过

３．５

亿元人

民币，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同意票

１６３

，

７５８

，

５４３

股， 反对票

０

股， 弃权票

１００

股， 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９９９９％

。 ）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报告的

审计机构并授权董事会决定其报酬的议案》

（同意票

１６３

，

７５８

，

５４３

股， 反对票

０

股， 弃权票

１００

股， 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９９９９％

。 ）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金枫酒业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修订后的制度全文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

（同意票

１６３

，

７５８

，

５４３

股， 反对票

０

股， 弃权票

１００

股， 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９９９９％

。 ）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选举产生了第八届董事会成员：

葛俊杰先生（同意票

１６３

，

７４０

，

００９

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９８８６％

。 ）

董鲁平先生（同意票

１６３

，

７４１

，

６５７

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９８９６％

。 ）

李远志先生（同意票

１６３

，

７４１

，

６５７

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９８９６％

。 ）

陈国芳女士（同意票

１６３

，

７４１

，

６５７

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９８９６％

。 ）

潘珠女士（同意票

１６３

，

７４１

，

６５７

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９８９６％

。 ）

杨帆女士（同意票

１６３

，

７４１

，

６５７

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９８９６％

。 ）

储一昀先生（同意票

１６３

，

７４１

，

３８３

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９８９５％

。 ）

谈敏先生（同意票

１６３

，

７４１

，

３８３

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９８９５％

。 ）

黄泽民先生（同意票

１６３

，

７４１

，

３８３

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９８９５％

。 ）

（以上人员的简历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的《上海金枫酒业股份

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选举产生第八届监事会成员：

张健先生（同意票

１６３

，

７４１

，

６２３

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９８９６％

。 ）

高建民先生（同意票

１６３

，

７４１

，

１４３

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９８９３％

。 ）

另一名应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监事为车红英女士。

（以上人员的简历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的《上海金枫酒业股份

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经董事会研究，本公司董事会将不再设副董事长职务，特对《公司章程》中相关条款进行修改。 具体

内容如下：（修订后的章程全文披露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

《

公司章程

》

修改前条文

《

公司章程

》

修改后条文

第六十七条 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主持

。

董事长不能履行

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

，

由副董事长主持

，

副董事长不能履

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时

，

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

一名董事主持

。

第六十七条 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主持

。

董

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

，

由半数

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一名董事主持

。

第一百零六条 董事会由

９

名董事组成

，

设董事长

１

人

，

副

董事长

１

人

。

第一百零六条 董事会由

９

名董事组成

，

设

董事长

１

人

。

第一百一十一条 董事会设董事长一人

，

设副董事长一

人

。

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

举产生

。

第一百一十一条 公司董事长由董事会以

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

。

第一百一十三条 公司副董事长协助董事长工作

，

董事长

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

，

由副董事长履行职务

；

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

，

由半数以上

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履行职务

。

第一百一十三条 公司董事长不能履行职

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

，

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

推举一名董事履行职务

。

（同意票

１６３

，

７５８

，

５４３

股， 反对票

０

股， 弃权票

１００

股， 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９９９９％

。 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 ）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经董事会研究，本公司董事会将不再设副董事长职务，特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中相关条款进行修

改。 具体内容如下：（修订后的全文披露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修改前条文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修改后条文

第三十二条 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主持

。

董事长不能履行

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

，

由副董事长

（

公司有两位或两位以

上副董事长的

，

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副董事长主

持

）

主持

，

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时

，

由

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一名董事主持

。

第三十二条 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主持

。

董

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

，

由半

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一名董事主持

。

（同意票

１６３

，

７５８

，

５４３

股， 反对票

０

股， 弃权票

１００

股， 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９９９９％

。 ）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经董事会研究，本公司董事会将不再设副董事长职务，特对《董事会议事规则》中相关条款进行修

改。 具体内容如下：（修订后的全文披露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修改前条文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修改后条文

第五条 董事会由

９

名董事组成

，

其中独立董事

３

名

，

设董事

长

１

人

，

副董事长

１

人

。

第五条 董事会由

９

名董事组成

，

其中独

立董事

３

名

，

设董事长

１

人

。

第十一条 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由公司董事担任

，

以全体董事

的过半数选举产生和罢免

。

第十一条 董事长由公司董事担任

，

以全

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和罢免

。

第十四条 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

，

由副董

事长履行职务

；

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

，

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履行职务

。

第十四条 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

履行职务的

，

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

一名董事履行职务

。

（同意票

１６３

，

７５８

，

５４３

股， 反对票

０

股， 弃权票

１００

股， 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９９９９％

。 ）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大会已经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所方祥勇律师、叶彦菁律师予以法律见证，并出具如下法

律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

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备查文件：国浩

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关于上海金枫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十七次股东大会（

２０１２

年年会）的法律意见

书）。

四、备查文件

１

、《上海金枫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十七次股东大会（

２０１２

年年会）决议》；

２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关于上海金枫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十七次股东大会（

２０１２

年年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金枫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１６

证券简称：金枫酒业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７

上海金枫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金枫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下午在上海影城召开，会议

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 监事会全体成员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

及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葛俊杰先生为公司董事长，任期自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二、《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董事长葛俊杰先生提名， 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 聘任董鲁平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任期自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三、《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等有关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总经理提名，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拟聘任陈国芳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聘任杨

帆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董耀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俞剑燊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聘任沈予方

先生和张辉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助理。 上述人员任期均自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四、《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董事会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董事长葛俊杰先生提名，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聘任张黎云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

刘启超先生为公司董事会证券事务代表。 上述人员任期均自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葛俊杰先生、董鲁平先生、陈国芳女士、杨帆女士的简历详见披露于

４

月

２３

日《上海证券报》和《中国

证券报》上的《金枫酒业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其他人员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上海金枫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八日

附：有关人员简历

董耀，男，

１９５４

年出生，大专学历，工商管理硕士，中共党员，经济师。 历任上海冠生园华光酿酒药业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 现任上海金枫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俞剑燊，男，

１９７４

年出生，硕士研究生，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 历任上海冠生园华光酿酒药业有限公

司技术开发部研发员、技术开发部经理、副总工程师兼质控部经理、总工程师。 现任上海金枫酒业股份有

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沈予方，男，

１９７０

年出生，大学本科，中共党员。 历任百威（武汉）啤酒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市场部经

理，百威英博啤酒（投资）中国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总监，冠生园（集团）有限公司市场总监，现任上海金

枫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市场总监。

张辉，男，

１９８０

年出生，硕士研究生，中共党员，工程师。 历任上海金枫酒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科

研人员，上海石库门酿酒有限公司石库门酒厂厂长助理、副厂长，上海石库门酿酒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现任上海石库门酿酒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张黎云，女，

１９７１

年出生，大学本科，工商管理硕士，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 历任上海市第一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团委书记，董事会证券事务代表、办公室副主任。 现任上海金枫酒业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

公室主任。

刘启超，男，

１９７４

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 历任上海市第一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业务事业部业务主管。 现任上海金枫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证券事务代表、办公室副主任。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１６

证券简称：金枫酒业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８

上海金枫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金枫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下午在上海影城召开，会议

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及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会议

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长的议案》，选举张健先生为公司监事长，任期自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张健先生简历详见披露于

４

月

２３

日《上海证券报》和《中国证券报》上的《金枫酒业第七届监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上海金枫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５５

证券简称：

＊ＳＴ

宝硕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８

河北宝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河北宝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

河北省保定市高新区朝阳北大街

１０９８

号本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

董事会召集， 公司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已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７

日的

《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赵力宾先生主

持，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４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１３３

，

０１３

，

３７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４１

，

２５０

万股的

３２．２４５％

。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召开合法有效。

二、提案审议情况

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该议案同意票

１３１

，

２５４

，

４７８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６８％

；反对票

１

，

７５８

，

９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３２％

；弃

权票

０

股。

２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同意票

１３１

，

２５４

，

４７８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６８％

；反对票

１

，

７５８

，

９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３２％

；弃

权票

０

股。

３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同意票

１３１

，

２５４

，

４７８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６８％

；反对票

１

，

７５８

，

９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３２％

；弃

权票

０

股。

４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该议案同意票

１３１

，

２５４

，

４７８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６８％

；反对票

１

，

７５８

，

９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３２％

；弃

权票

０

股。

５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根据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出具的

２０１２

年度

审计报告，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１４６

，

４７６

，

７９８．９２

元，加上上年度

结转的未分配利润

－１

，

１２６

，

２８０

，

１３４．８７

元， 本年度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１

，

２７２

，

７５６

，

９３３．７９

元，本年度无可供股东分配利润，因此，公司决定

２０１２

年度不进行

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该议案同意票

１３１

，

２５４

，

４７８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６８％

；反对票

１

，

７５８

，

９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３２％

；弃

权票

０

股。

６

、关于续聘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及其

报酬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议，公司决定续聘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并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根据会计师的具体工作量及市场价格水平，确定其报酬。

该议案同意票

１３１

，

２５４

，

４７８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６８％

；反对票

１

，

７５８

，

９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３２％

；弃

权票

０

股。

７

、关于公司董事津贴方案的议案

根据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结合本公

司实际情况，现制定公司董事津贴方案如下：

（

１

）独立董事津贴方案

为促进公司独立董事更好地发挥职能， 结合本地区其它上市公司独立董

事津贴水平及公司实际情况， 将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确定为每人

５

万元

／

年 （含

税），每半年度计发一次，个人所得税由公司代扣代缴；独立董事参加公司会议

期间的交通、食宿费用由公司承担。

（

２

）非独立董事津贴方案

在公司或在公司股东及其关联企业有其它任职并领取报酬的董事均不在

公司领取董事津贴。

该议案同意票

１３１

，

２５４

，

４７８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６８％

；反对票

１

，

７５８

，

９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３２％

；弃

权票

０

股。

８

、关于增补王宁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该议案同意票

１３１

，

２５４

，

４７８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６８％

；反对票

１

，

７５８

，

９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３２％

；弃

权票

０

股。

另外，公司独立董事翁宇、查松、杜肯堂在本次股东大会上作了

２０１２

年度

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彭丽雅、郭曼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

员和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河北宝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北宝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北宝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７日

证券简称：

＊ＳＴ

国通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４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９

安徽国通高新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点

２

、会议召开地点：本公司三楼会议室

３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６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３４

，

０９８

，

１００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３２．４７％

４

、表决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５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６

、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钱俊先生主持。

７

、出席或列席情况：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安徽承

义律师事务所孙艺茹和李婷婷两位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

８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经与会股东及授权代理人认真审议，各项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序

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

股

）

同 意 比

例

（％）

反对票数

（

股

）

反 对 比

例

（％）

弃权票数

（

股

）

弃 权 比

例

（％）

是 否 通

过

１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３４，０９８，１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２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３４，０９８，１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３ 《２０１２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３４，０９８，１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４

《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

案

》

３４，０９８，１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５

《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

案

》

３４，０９８，１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６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３４，０９８，１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７

《

关于申请

２０１３

年度综合授信的

议案

》

３４，０９８，１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８

《

关于预计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

》

３４，０９８，１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上述议案详见上交所网站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材料。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指派孙艺茹和李婷婷两位律师出席

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国通管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和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安徽国通高新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国通高新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

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国通高新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７日

证券简称：

＊ＳＴ

国通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４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０

安徽国通高新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安徽国通高新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五届第二次会

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以邮件等方式发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上午以现场方式

召开。 会议应参与投票董事

１１

人，实到

９

人，实际参与投票董事

１１

人。 董事陈学

东先生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会议，委托董事窦万波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独立

董事叶青先生因公出差未能出席会议， 委托独立董事田田女士代为行使表决

权。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及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

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情况：该议案获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根据本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对《公司章程》中第一百一十一条进行修改，

内容如下：

原第一百一十一条 董事会设董事长

１

人，副董事长

１

人。 董事长、副董事

长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

现修改为：

第一百一十一条 董事会设董事长

１

人，副董事长

２

人。 董事长、副董事长

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

本议案需提交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

＜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的议案》

表决情况：该议案获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为了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益，上海证券交易所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发布了新的《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要求上市公司根据该管理办法，修订本公司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并对外披露。 公司委托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对原《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进行了

修订和完善（详见附件

１

）。

本议案需提交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该议案获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基于公司未来发展的需要，按照《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总经理提

名，聘任雍跃先生为公司副经理（简历见附件

２

）。

四、《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情况：该议案获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详见《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上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

ｃｎ

公告编号为

２０１３－０２１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安徽国通高新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７日

附件２ 副总经理简历：

雍跃，男，

１９５８

年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高级经济师，

１９８２

年至

１９８３

年

１０

月就职于安庆地区化肥厂，

１９８３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９４

年

２

月就职于

合肥市化轻公司任副总经理，

１９９４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任安徽化轻总公司总经

理助理，安徽农业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０２

年至今就职于安徽国通高新管业

股份有限公司，曾任本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现任安徽国通高新管业股份有限公

司五届董事会董事，广东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董事长。

附件３

安徽国通高新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依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安徽国通管业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关于

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同意聘任雍跃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的

身份、学历职业、专业素养等情况的基础上进行的，被提名人具备担任相应职

务的资格和能力。未发现有《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

独立董事签字：

樊高定 张本照 田田 叶青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４４

证券简称：

＊ＳＴ

国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１

安徽国通高新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否

●

公司股票是否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否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

日上午

９

点

００

分，会期半天

（四）会议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为现场投票方式

（五）会议地点：安徽国通高新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

１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２

）《关于修订公司

＜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的议案》

上述议案将于股东大会召开前

１０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

上。

三、会议出席对象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下午

３

时交易结束，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全体股东，因故不能出席的股东可委托代理人出席（委托书见附件）；

（二）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三）大会见证律师。

四、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手续：

１

、法人股东须持加盖单位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账户卡、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本人身份证（若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应持法定代表

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２

、个人股东须持股东帐户卡、本人身份证（若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

应持个人股东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二）登记时间、地点及联系方式：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９

：

００

—

１１

：

００

和

１４

：

００

—

１６

：

００

，在本公司证券部登记。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

日股东大会召开当天前半小时在大会会场登记。

五、其他事项

（一）公司联系地址：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莲花路

５９３

号国通工业园。

（二）联系方式：

联系人：杜世武

电话：

０５５１－６３８１７８６０

传真：

０５５１－６３８１７０００

邮编：

２３０６０１

（三）注意事项：与会股东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安徽国通高新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七日

附件１：授权委托书格式

授权委托书

安徽国通高新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安徽国通高新管业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授权其代表本人（本公司）行使

表决权。

委托人（盖章或签字）： 受委托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或营业执照号）： 受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本人（本公司）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

序号 审议事项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２

《

关于修订公司

＜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的议案

》

注：

１

、股东根据本人意见对上述审议事项选择赞成、反对或弃权，并在相应表

格内打勾“

√

”，三者中只能选其一，选择一项以上或未选择的，则视为无效委

托。

２

、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应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中欧沪深

３００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８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欧沪深

３００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基金简称 中欧沪深

３００

指数增强

（

ＬＯＦ

）（

场内简称

：

中欧

３００

）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６００７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等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凌莉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

姓名

袁争光

２．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凌莉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

证券从业年限

５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５

过往从业经历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加入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至今

，

曾任培训生

、

助理研究员

、

研究员

、

金融工程研

究员兼风控专员

、

中欧沪深

３００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经理助理

。

其中

：

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 － －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

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

、

学位 研究生学历

、

硕士学位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注册

／

登记

是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上述变更事项已按规定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监局报告。

关于大成景兴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和

大成景安短融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增加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相投

顾”）、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投证券”）签署的代销协议及

相关业务准备情况，自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１

日起，增加天相投顾、中投证券为大成景兴

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和大成景安短融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代销机

构，具体办理规则及程序请遵循天相投顾和中投证券的相关规定，投资者可通

过以下途径咨询、了解有关详情：

１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０１０－６６０４５６７８

网址：

ｗｗｗ．ｔｘｓｅｃ．ｃｏｍ

２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５３２

、

４００６００８００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ｉｎｖｓ．ｃｎ

３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５５５８

（免长途通话费用）

网址：

ｗｗｗ．ｄｃ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

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基金时应认

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资料。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０６

证券简称：东风汽车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２２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

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应当参加会议表决的董事

１２

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１２

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李建刚先生、熊爱国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由于工作调动原因，李建刚先生、熊爱国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票：

１２

票，赞成票：

１２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董事会对李建刚先生、熊爱国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作出的贡献深表

感谢！

特此公告。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８９

证券简称：瑞康医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８

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

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

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对山东

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进行了审

核。 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获得通过， 公司将在收

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文件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７日

关于 《关于博时裕祥分级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之裕祥

Ａ

开放申购

与赎回业务的公告》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刊登的 《关于博时裕祥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之裕祥

Ａ

开放申购与赎回业务的公告》中，第五部分“基金销售机构”第一

节“场外销售机构”第二条“场外非直销机构”，补充“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１０

证券简称：爱康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２３

江苏爱康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到期归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爱康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第一届董事会

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

５

，

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董事会批准之日起

６

个月内，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到期后及时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相关公告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根据上述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的承诺，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将用于补

充流动资金的

５

，

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并及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江苏爱康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３０

证券简称：香溢融通 公告编号：临时

２０１３－０１９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审议通

过了《关于转让公司所持上饶大红鹰置业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现就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 重要提示

１

、交易标的：公司所持上饶大红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红鹰置业”）

６５％

股权。

２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３

、本次交易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４

、本次股权转让拟公开挂牌交易，由于受让方尚未确定，本次股权转让存在不确定性。

二、 交易概述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４

日发出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通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以

通讯方式召开临时董事会。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

９

名。 符合《公司法》与《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公司所持上饶大红鹰置业有限公司股权的议

案》：

同意转让公司所持有的上饶大红鹰置业有限公司

６５％

股权， 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转让价格应不低于评估价值。

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全权办理股权转让相关事宜。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股权转让拟公开挂牌交易，受让方、交易价格尚未确定。

三、 交易标的情况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大红鹰置业系我司控股子公司，该公司于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成立，注册地址：上饶市信州区，经

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建材销售，建筑物的室内、外装潢、市政工程施工咨

询。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我司持有

６５％

股份，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兴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３５％

股份。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兴投资有限公司表示不放弃优先受让权。

２００３

年，该公司取得座落于上饶市信州区

２８８３０８

平方米（

４３２

亩）商住用地，总额

５１９０

万

元。 一期项目开发约

１３０

亩，于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开盘销售，目前尚未销售完毕，二期项目尚未正式

开工建设。

２０１２

年该公司期末总资产

１７１００．０９

万元、负债总额

１７８８９．７１

万元、净资产

－７８９．６２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营业收入

１０９４．４６

万元、净利润

－３１４．３９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总资产

１７５４０．９８

万元、负债总额

１８３０８．９５

万元、净资产

－７６７．９７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营业收入

４２１．６１

万元、净利

润

２１．６５

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交易标的的评估情况

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浙江天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拟转让股权涉及的大红鹰置业股

东全部权益进行了评估，出具了浙源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０５６

号评估报告。

本次评估采用了资产基础法（资产基础法是指在合理评估各项产和负债价值的基础上

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即：将构成企业的各种要素资产的估计值加总减去负债评

估值求得企业股东权益价值的方法）。在评估报告所揭示的假设前提条件基础上，股东全部

权益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评估结果如下：

资产帐面价值

１９８０２．８８

万元，评估价值

３０２５０．１２

万元，评估增值

１０４４７．２４

万元，增值率

５２．７６％

；负债帐面价值

２０７９７．４５

万元，评估价值

２０７９７．４５

万元，无评估增值；股东权益帐面价

值

－９９４．５８

万元，评估价值

９４５２．６７

万元，增值

１０４４７．２４

万元，增值率

１０５０．４２％

。

评估结果与帐面价值比较增加了

１０４４７．２４

万元，主要系存货评估增值

１０６７２．３４

万元，增

值主要原因为上饶市近年来房地产市场价格上涨，评估值包含了合理的开发利润所致。

评估机构根据各项存货的特点确定相应的评估方法，具体如下：

１

、对于开发产品，根据评估对象特点、价值类型等情况采用市场法。根据市场价值的现

值减去尚需支出的销售税费、土地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的现值计算确定评估值。 计算公式

为：

Ｐ１＝Ｍ／

（

１＋ｒ

）

＾ｎ－Ｂ／

（

１＋ｒ

）

＾ｎ－Ｄ／

（

１＋ｒ

）

＾ｎ－Ｅ／

（

１＋ｒ

）

＾ｎ－Ｆ／

（

１＋ｒ

）

＾ｎ

其中：

Ｐ１

———开发产品评估价值

Ｍ

———开发产品市场价值

Ｂ

———预计需要支出的销售费用

Ｄ

———预计需要缴纳的销售税金及附加

Ｅ

———预计需要缴纳的土地增值税

Ｆ

———预计需要缴纳的企业所得税

ｎ

———折现期，根据收入、成本及各项税费支出性质确定相应的折现期

ｒ

———折现率

２

、 对于开发成本，根据评估对象特点、价值类型等情况采用动态假设开发法。 截止评

估基准日，项目二期已发生部分费用，尚未正式动工建设。根据未来正常合理的销售额的现

值减去续建成本、尚需支出的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全部税金的现值计算确定评估值。 计算

公式为：

Ｐ２＝Ｓ／

（

１＋ｒ

）

＾ｎ－Ａ／

（

１＋ｒ

）

＾ｎ－Ｂ／

（

１＋ｒ

）

＾ｎ－Ｃ／

（

１＋ｒ

）

＾ｎ－Ｄ／

（

１＋ｒ

）

＾ｎ－Ｅ／

（

１＋ｒ

）

＾ｎ－ Ｆ／

（

１＋ｒ

）

＾ｎ

其中：

Ｐ２

———开发成本价值

Ｓ

———预计销售收入

Ａ

———尚需支出的项目成本

Ｂ

———预计需要支出的销售费用

Ｃ

———预计需要支出的管理费用

Ｄ

———预计需要缴纳的销售税金及附加

Ｅ

———预计需要缴纳的土地增值税

Ｆ

———预计需要缴纳的企业所得税

ｎ

———折现期，根据收入、成本及各项税费支出性质确定相应的折现期

ｒ

———折现率

四、 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几年来大红鹰置业销售、盈利情况不甚理想，难以取得良好收益。根据董事会确定的公

司发展战略，为更好地发展主营业务，公司拟将持有的大红鹰置业

６５％

股份评估后进行转

让，转让价格不低于资产评估价。 因该交易尚未挂牌、受让方和股权转让价尚未确定，故尚

难预计获得的收益。该交易的实施，有利于公司集中资源和精力投入主营业务，促进公司更

快、更好地发展。 该交易的实施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的提升有积极影响。

五、 交易的风险及不确定性

由于该事项尚处于初期阶段、该股权转让拟公开挂牌交易，故交易的受让方尚未确定、

股权转让价格尚未确定。 因此，本次股权转让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 后续安排

公司将积极推进落实相关工作，并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五月十七日


